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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經本案調查，提出各項調查意見，經濟部有關育成中心相關計畫，業採行下列變革措施：  

一、中企處「107 年度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自 107 年起推動「育成中心」轉型為

「創育機構」，透過機制設計帶動學校型創育機構聚焦申請「技術創業放大器」及「在地產

業創生機構」等二大創育機構型態，專注投入研發成果商轉及地方產業輔導，107 年度受補

助學校型創育機構(原育成中心)共 35 所。該處針對各類型創育機構提供差異化指標協助創育

機構優化營運特色，並參考各類別設置目的暨特色，除延續過往聘任產業協會代表、產業發

展公務體系領袖、產業情報法人專家、產業研究學界教授、創投公司投資人等任審查委員

外，亦增聘中小企業代表(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加入審查委員，從多元角度提供審查建

議，協助引導創育機構發展產業特色。  

二、中企處針對各類型創育機構提供差異化指標協助創育機構優化營運特色，透過指標設

計，引導「國際創育加速器」、「技術放大器」及「在地創生機構」等 3 類創育機構，分別專

注於各自之營運特色，分別為：1.協助新創取得天使、創投等投資資源或國際新創落地臺

灣；2.促使學研單位將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3.發展各縣市在地創新產業群聚或產業服務

聯盟，創造在地經濟發展產值。  

三、中企處並參考各各類型創育機構之設置目的及特色，除延續過往聘任產業協會代表、產

業發展公務體系領袖、產業情報法人專家、產業研究學界教授、創投公司投資人等任審查委

員外，亦增聘中小企業代表(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加入審查委員，從多元角度提供審查建

議，協助引導創育機構發展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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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議 : 結案存查。 

 


